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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中 德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 
 

 

津中德政„2018‟85号 

 

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印发 

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仪器设备保养维修 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系）、部、所、处、室、中心： 

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仪器设备保养维修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已经 2018 年 7 月 5 日学校第 1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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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

仪器设备保养维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 

为了加强仪器设备的保养维修管理，提高设备及设施的完好

率和使用效益，保障学校各项教学、科研工作任务顺利完成，根

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及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工作原则 

遵循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负责的原则。学校所有特种设备保

养维护，执行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规定（修

订）》，以下所提“仪器设备”均不包含特种设备。仪器设备保养

维修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。所有仪器设备的保养和非大型仪器

设备的维修由各学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和部门负责，费用从本部

门维修经费列支；大型仪器设备维修由资产管理处和使用单位共

同负责，大修费用从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大修经费中列支。 

仪器设备保养是指由操作者或专门责任人负责对仪器设备

进行维护，主要内容是：检查设备使用和和运转情况，填写使用

记录，对设备各部件擦洗清洁，定时加油润滑；随时注意紧固松

脱的零件，调整消除设备小缺陷；检查设备零部是否完整，工件、

备件是否放置整齐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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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设备维修是指通过修复或更换磨损零件，调整精度，排

除故障，恢复设备原有功能而进行的技术活动，其主要作用在于

恢复设备精度，性能，提高效率，延长使用寿命。 

仪器设备大修是指对设备进行局部或全部的解体，修复或更

换严重磨损、腐蚀的零部件，尽量使设备恢复到原来的技术标准。 

第二条 经费保障 

1.设立各部门日常维修经费，由各部门自行管理使用。 

2.设立大型仪器设备大修经费，由资产管理处统筹使用。 

3.设立专项维修经费，用于 D座及 F座公共教室的设备设施、

会议中心的设备设施、体育休闲中心的设备设施、警用设备、电

力设施、中央空调机组与分机独立设立维修专项，分别由教务处、

办公室、基础课部、安全保卫处和后勤管理处统筹使用。 

第三条 职责分工 

1.各使用部门全面负责所辖仪器设备保养和维修工作。 

2.使用部门负责组织大型仪器设备大修，资产管理处负责大

型仪器设备（单价 10 万元及以上）的大修费用审批和大修过程

监管。 

第四条 保养维修原则 

1.各使用部门应建立健全仪器设备保养维修制度，加强仪器

设备常态化维护保养和安全管理工作，配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

保证每台设备责任到人。每台大型仪器设备单独建立保养维修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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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，其余仪器设备可以以室/区域为单位建立保养维修记录。 

2.为了方便维修、节约经费，各使用部门仪器设备领用人应

妥善保管好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、操作手册或其它技术资料，

同时还应登记好与生产厂家的联系方式。 

3.采购部门在购置仪器设备时必须注明保修期。保修期内的

仪器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时，由负责此项采购的部门及时联系供应

商，由供应商及时维修；保修期外的仪器设备需要维修时，也应

尽量选用原供应商。无法选用原供应商的，可采用其他服务商。 

4.大型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，加强预防，杜绝带病

工作；非大型仪器设备应做到随坏随修，确保教学、科研工作的

正常进行。 

5.对使用年限过长（至少超过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），已

无维修价值或维修费超过设备购置费 50%的仪器设备，原则上应

作报废处理，不再进行维修。 

第五条  故障处理  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时，操作人员应立即

停用，部门资产主管领导应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查明原因，及时组

织力量进行维修，如属人为故障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六条 维修程序 

本条款仅针对质保期外的仪器设备维修。 

1.各部门所辖办公设备，可自行组织维修。 

2.对于单台套专业类设备及批量通用类设备（见附件 1）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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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第三方维修时，应填写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设备维修报告

单》，使用部门负责维修组织实施，做好维修记录。其费用从本

部门维修专项经费或部门运行经费中支出。 

3． 按照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对外经济事项管理规定（修

订）》规定，仪器设备维修费用大于等于 1 万元时，应签订维修

合同，明确设备维修质保时间。 

4.对于大型仪器设备（单价 10 万元及以上）的维修，具体

程序参见《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。 

5.各类设备需要送到校外维修时，由使用部门管理员填写出

门证，本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后，方可履行出校门程序。各使用

部门不得将设备擅自拆卸和送出维修，由此发生的设备损坏和丢

失的，所在使用部门担负全部责任。 

6.设备维修完毕，需填写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设备维修

报告单》，其中必须说明维修项目及更换新配件和原配件处置情

况。由使用部门指定专人负责验收，合格后由验收人员签字并归

入维修档案。 

第七条 仪器设备维修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维修规程

进行操作，注意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。保证维修场所的整洁安全，

做好维修标志，防止他人因不明情况而造成伤害。 

第八条 对不能修复的仪器设备在没有办理处置手续之前，

应恢复原样（包括已损坏的零部件），不得拆零，否则照原价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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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。 

第九条 仪器设备保养与维修工作考核 

1.资产管理处每年对各部门所管辖的教学、科研仪器设备的

保养和维修工作进行考核。考核时采取部门总结和资产管理处抽

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大型仪器设备抽查率 20%（台套数），非大型仪

器设备抽查率 5%（台套数）。该考核结果将纳入年度部门绩效考

核。 

2.考核的内容（详见附件 2）： 

（1）仪器设备的日常保养措施，满分为 20分，不倒扣分。 

（2）仪器设备的管理与保养维修记录，满分为 20分，不倒

扣分。 

（3）仪器设备的完好率，满分为 60分，不倒扣分。 

（4）正在维修、已报修、待报废、达到使用年限已不在用

的仪器设备，不属于考核范围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单台套专业类设备及批量通用类设备 

      2.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仪器设备保养与维修工作 

考核细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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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单台套专业类设备及批量通用类设备界定 

 

1.专业类设备：指教学用专业设备，诸如，各类机床、实训

装置、仪器仪表、印刷专业设备等；教学辅助设备，诸如，变电

设备、多媒体集控讲桌等；公共设备或设施，诸如，中央空调机

组与分机、泵房（空压机等）、供热、供水设备、变电站、消防

设备或设施；安防设备、警用设备等。 

2.通用类设备：指计算机、服务器、网络辅助设备、打印机、

复印机、投影机、传真机、电子白板、话筒、摄像机、数码相机、

电动工量具、分体空调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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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

仪器设备保养与维修工作考核细则 
 

1.仪器设备的防尘、防水、防潮、防火、防热、防爆、防腐

蚀、防盗等日常保养措施，满分为 20分，不倒扣分。大型仪器

设备，如保养不当，每台（套）扣 10分；非大型仪器设备，如

保养不当，每台（套）扣 2.5分。 

2.仪器设备的管理与保养维修记录，满分为 20分，不倒扣

分。没有明确仪器设备管理责任人的，每台（件）扣 2分；没有

保养维修记录的，每台（件）扣 4分；保养维修记录不全的，每

台（件）扣 1分。 

3.仪器设备的完好率，满分为 60分，不倒扣分。大型仪器

设备，要求完好率为 100%（指各项技术指标和功能都正常），如

不完好，每台（套）扣 10分；非大型仪器设备，按台（套）统

计，要求完好率为 95%以上，完好率低于 95%的，每降低一个百

分点，扣 5分。 

 

 

 

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13日印发  


